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066016903093
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受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对N0.2011G14青奥城地块项目青奥中心塔楼卓美亚酒店大堂大型立面墙体的艺术设计及加工制作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批准单位：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项目批准文件编号：宁发改投资字[2012]497号

3、项目名称：N0.2011G14青奥城地块项目青奥中心

4、项目地点：南京市建邺区

5、资金来源：自筹

6、招标内容、数量及规格: 大型立面墙体的艺术设计及加工制作,其他技术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7、公告划分标段：1个标段

二、资格审查方法：资格后审。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

申请参加本次招标的投标人，具备如下条件： 

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招标内容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及以上或等值外币（以公告发布之日的挂牌汇率为准）。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共同投标。

   2、提供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提供售后服务机构及人员配置情况的说明。
4、提供自2010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国际五星级酒店立面墙体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的艺术设计及加工制作业绩证明。（包括项目名称、合同签订日期、用户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项目图片、方案文件等），提供的资料须能直观反映出以上要求的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

5、投标人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的证明材料（以投标人向检察院申请开具并提供的有效期内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为准，如是网上查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必须盖有受理申请的人民检察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电子印章和防伪二维码；如是到检察机关现场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则须提供盖有受理申请的人民检察院红章的原件）。
6、投标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之一:（提供承诺书原件）

（一）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二）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四、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的获取
1、 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16年12月12日至2016年12月19日上午9:00-11:30，14:00-17:00（北京时间）止。

2、地点：南京市山西路120号江苏国贸大厦17楼1701室。

3、潜在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原件。

4、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和地址

1、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17年1月6日14:00（北京时间）。

2、投标文件提交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山西路120号江苏国贸大厦1701室

邮编：210009

联系人：高精乾/蒋辛宇

电话：025-83311056

电子邮件：

八、本次招标公告同时于以下媒体发布：

1、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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